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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
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6月19日，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第一届理事会成

立暨第一次理事会议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行。会议由中国科技大学

校长、国家实验室理事会理事长朱清时院士主持。中科院秘书长李志

刚、科技部基础司副司长叶玉江、中科院基础局副局长黄勇、安徽省

科技厅厅长徐根应及其它部委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和来自全国各地的

专家理事出席了会议。我校党委书记郭传杰，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

长许武，副校长侯建国、王东进等领导也出席了会议。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理事会

工作条例和实验室主任及常务副主任的建议人选。理事会对实验室的

研究方向与发展战略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讨论，确定了实验室作为综合

性交叉科学研究中心及先进的大型仪器测试服务和技术保障平台的科

学定位；审议了实验室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即紧密围绕国家需求、瞄

准科学发展前沿、发挥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的优势，以量子科学的理论

和实验技术为手段，开展微尺度物质体系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在

微尺度物质科学领域成为能够代表我国最高水平、国际知名的科研与

人才培养基地之一。理事会充分肯定了实验室筹备以来在多学科方面

的大跨度交叉以及所取得的一系列创新成果。肯定了实验室研究目标

的先进性。

经充分讨论，理事会明确了实验室从“交叉综合”到“系统集成”的
“两个阶段——三步走”的整体建设思路，即首先支持包含纳米材料与

化学、单分子物理与化学、量子信息和生物大分子结构与功能等四个

现有优势交叉研究领域，使它们得到稳定持续的发展。在条件成熟之

后，再对它们进行系统集成，把纳米科技、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

知科学集成起来，产生一些新学科和新技术。理事会还就建设计划任

务书中实验室的定位、发展目标、运行机制、管理模式、人才培养、

财务预算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与意见。

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是科技部于2003年11月25
正式批准筹建的第一批五个国家实验室之一。本着“公开、平等、竞

争、择优”的原则，中国科技大学自2003年底起，先后通过中国科技大

学网站、中国科学院网站、新浪教育网、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网站、人

民日报海外版、《Nature》杂志、《科学通报》等多家媒体，向国内

外公开发布了实验室主任招聘启事。2004年6月16日，中国科学院批准

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理事会人员组成名单，国家实

验室理事会由多名中科院院士及有关部委的领导组成，它是实验室的

宏观决策机构，在国家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授权范围内行使权利。

4月9日上午，教育部部长周济来我校视察指导工作。考察了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和

合肥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 周济部长听完朱清时校长汇报后讲了话。他说，科大是国家“985工程 ”第一期

启动的高校，最近几年正在向世界一流大学方向快速地前进，在新一轮“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将继续得到

支持，二期的投入重点要建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技创新平台。在这个方面，科大做了很多工作，做得

比较好，已经走在了国内高校的前头。希望科大不仅仅要建好国家实验室，更重要的是要建设一批科技创

新平台和基地，涌现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团队，提高在世界一流大学发展中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竞

争力。

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

第一届理事会成立暨第一次理事会议6月19
日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国家实验室

理事会理事长朱清时院士主持会议。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国家实验室

理事会理事、国家实验室筹建负责人侯建国
院士介绍国家实验室的建设计划。

2004年4月，教育部部长周济一行考察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

教育部部长周济考察
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

6月24日上午，安徽省副省长田唯谦在省政府副秘书长余焰炉、省科技厅厅长徐根应、省发改委副主

任余群、省教育厅副厅长金辉，合肥市副市长姚健铭和省财政厅有关部门负责人陪同下来我校，对合肥微

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进行了考察和调研。田唯谦副省长参观考察了国家实验室的STM实验室、

电子碰撞谱学实验室、纳米材料与化学实验室、量子物理与量子信息实验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SHINCRON先进薄膜工艺材料联合实验室等部分研究部门，副校长侯建国院士简要介绍了这些部门的

近期研究工作进展。田唯谦副省长还就安徽省支持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建设有关工作做

了安排。

安徽省副省长田唯谦考察
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

6月24日上午，安徽省副省长田唯谦一行在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郭传杰、副校长侯建国和秘书长汪克强陪
同下考察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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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
理事会成员

理 事长： 朱清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
副理事长：杨福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

唐叔贤（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城市大学）

理事会成员：

王志珍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王育竹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上海光机所）

朱邦芬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

江元生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

李家明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

杨国桢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物理研究所）

邹广田 （中国科学院院士，吉林大学）

陈凯先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欧阳钟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郑兰荪 （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

侯建国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王东进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分管副校长）

科学技术部基础研究司、财政部教科文司、教育部科技

司、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计划局、中国科学院综合计划

局、中国科学院基础研究局、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

局、安徽省科学技术厅的主管领导。

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理事会工作条例

第一条 为科学决策国家实验室的重大发展问题，保证国家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发展战略符合科技发

展规律和国家战略需求，建立必要的监督机制，加强与社会各界的联系，特设立国家实验室理事会，并制

订本工作条例。

第二条 理事会是国家实验室的宏观决策机构，在国家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授权范围内行使权利。对

国家实验室的学科方向、战略定位、发展规划、规章制度等重大事项行使决策权，对主要领导人的遴选行

使建议权。

第三条 理事会由同行科学家和国家有关部门、上级主管部门及地方政府部门的代表组成。理事会成

员由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院、教育部共同商议提名，中国科学院批准聘任，每届任期5年。

第四条 理事会设理事长1名，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担任，副理事长若干名。

第五条 理事会行使下列职责：

1、决定国家实验室研究方向与发展战略；向国家有关部门就国家实验室发展问题提出建议；

2、审议批准国家实验室的重要规章制度；

3、审议批准国家实验室年度工作计划；

4、建议国家实验室主任人选；

5、审议实验室的年度财务预算和决算，并检查和监督国家实验室的运行和经费使用

中的重大问题。

第六条 理事会会议应在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成员出席的情况下方可举行，理事会决议一般

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表决通过。

第七条 理事会成员应亲自出席理事会会议。因故不能出席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其他成员代为出

席，委托书中应明确授权范围。

第八条 理事会至少每年举行一次，由理事长召集主持。理事长因故不能出席，可委托一位副理事长

主持。召开理事会会议应于会议召开10日前书面通知各位理事。遇有特殊情况，经理事长或2名以上理事提

议，可召开临时理事会会议，或采用通讯方式作出决定。

第九条 理事会的活动经费列入国家实验室运行经费预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应为理事会的工作提供

必要的工作条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侯建国院士陪同李家明院士、江元生院士和邹广田院士等参观电子碰

撞谱学实验室和量子信息实验室。

中科院计划局基地处处长郑晓年、江元生院士、邹广田院士、

李家明院士、杨国桢院士、王志珍院士、朱邦芬院士和教育部

科技司副处长明炬（从左到右）。

中国科学院秘书长李志刚、国家实验室理
事会理事长朱清时院士和科技部基础司副
司长叶玉江（从左到右）。

中国科技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许武
和中国科学院秘书长李志刚（从左到右）。

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侯建国和中国科学院基
础局副局长黄勇（从左到右）。

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王东进和安徽省科技厅
厅长徐根应（从左到右）。


